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暑期實習學生管理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7 年 4 月 9 日環署訓字第 0970026041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28 日環署字第 1088000147 號函修正 

 

一、目的 

為接受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暑期推薦學生（以下簡稱實習學

生），赴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本署）暨所屬機關實習環境保護相關

工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程序及資格 

（一）本署於每年三月由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以下簡稱訓練所）調查各

業務單位（含附屬機關）提供需求實習學生之名額，三月下旬前函

請設有與本署業務相關科系之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推

薦實習學生，每校系原則可推薦二名，且推薦之實習學生其前一學

期學業成績平均達七十五分以上，操行成績達八十分以上。 

（二）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有意推薦實習學生者，應於接獲

本署通知函後，於四月二十日前填造申請表及實習計畫（如附件一

及附件二）並檢附前依學期成績單證明向本署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三）實習學生實習單位之分配及人選之決定，由本署訓練所依據實習學

生申請實習單位及專長轉送本署相關業務單位評分（評分表如附件

三），再由訓練所分別排定優先順序後簽核。經核定後，本署依據核

定名單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函請相關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

立學院通知實習學生，依本署規定日期向訓練所報到，逾期以棄權

論。 

三、報到及差勤管理 

（一）本署提供實習之單位應指派輔導人員並訂定實習學生指導計畫表（如

附件四），受理實習學生之報到、工作教導與分派、實習成績之考評

等相關事宜。實習學生報到時請備妥一吋彩色相片三張，以製作相

關資料及識別證。 

（二）實習學生應在本署分配之單位實習，不得中途請求變更，且應服從

輔導人員之指導。 

（三）實習學生實習期間內應遵守本署出勤規定，不得遲到、早退、曠勤，

非有正當理由，不得請假。另請假不得超過總實習時數之四分之一。 

（四）因故需請假者，請於事前辦理請假手續（請假單如附件五）。若為突

發之臨時狀況需先以電話告知實習單位輔導人員，再補填請假單。 

四、相關規定及應注意事項 

（一）各大專院校需自行辦理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之意外傷害保險等事



宜，並於報到時出示保險證明文件。 

（二）實習期間本署及所屬機關不提供薪資，相關膳宿、交通工具、工作

服及其他生活必需事項概由實習學生自理。 

（三）實習學生應絕對保守本署公務上一切機密，並遵守其他有關之規定。 

（四）實習期間如有違反其他法律之情形，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五、成績考評 

（一）實習學生之實習成績考評，由訓練所（占權重百分之二十）及本署

各單位（占權重百分之八十）之輔導人員根據「暑期實習學生成績

表」（如附件六）所列之訓練、出勤情形、學習態度、工作表現及實

習報告（格式如附件七）等項目予以評分，經各單位主管核定，並

於各階段實習結束後二週內將評分表逕送本署訓練所彙整陳核後，

統一函復各相關學校。 

（二）實習學生之成績考評結果，將作為本署未來考量接受該院校推薦實

習之參考。 

（三）實習學生違反下列情形者，本署得中止其實習： 

1.執意請求變更實習單位者。 

2.請假時數（含事、病假）超過總實習時數四分之一者。 

3.曠勤（課）超過二日（含）者。 

4.洩露公務機密或影響資訊安全者。 

5.其他不當行為影響本署聲譽者。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暑期實習學生申請表 

學校名稱  

貼照片處 
系所  

學校地址  

指導老師  

聯絡人姓名  

聯絡人電話  

實習學生姓名  生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是否同意收到本所電子報 

□是     □否 

專長及證照 

(請檢附影本) 
 

聯絡地址  

申請實習單位 第 1 志願：               第 2 志願：               第 3 志願：               

實習期間 □4 週、□6週、□8 週；實習學分需求週數：     週 

申請日期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應 台端申請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及所屬機關暑期實習、訓練所需，蒐集上述個人資料，特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簡稱個

資法）告知。台端可依個資法第 3 條向本所以書面方式，提出請求閱覽、製給複製本、補充、

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等權利行使，可逕洽本所 03-4020789 分機 544。 

申請人簽名（本人親簽）：                  

（請蓋申請學校 章 戳） 

備註：1.受理申請時間：即日起至 4 月 20 日。 

2.本表填寫完成後，請親自送達或以掛號郵寄至本署訓練所（以親自送達日或郵戳為

憑），地址：桃園市中壢區民族路三段 260 號 5 樓研究設計組收。 

附件一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暑期實習學生實習計畫 

校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一、對本署的認識 

二、實習目的 

三、實習項目 

四、實習目標與期望（最少 600 字，撰寫空間不足者請自行加紙） 

 

 

 

 

 

 

 

 

 

 

 

 

 

 

 

 

 

 

 

 

 

 

 

 

 

 

 

 

 

 

 

 

 

 

 

附件二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暑期實習學生遴選評分表 

編號  姓名  

貼照片處 

（1吋） 
學校科系  

實習週數 □4 週、□6週、□8 週 

評分項目 得分 說明（評分標準） 

實習計畫（80％)  

* 實習計畫與申請實習單位業務相關且內容詳細明

確者 65-80 分 

* 實習計畫與申請實習單位業務相關但內容不完整

過於簡略者 50-65 分 

* 實習計畫與申請實習單位業務不相關但內容詳細

明確者 35-50 分 

* 實習計畫與申請實習單位業務不相關且內容不完

整過於簡略者 20-35 分 

* 無實習計畫者 0 分 

科系（10％）  

* 環境相關科系者 10 分 

* 與實習業務相關科系者 10 分 

* 其他科系者 8 分 

具環保證照（10％）  

* 具 1 張甲級證照者 7 分，多 1 張甲級證照加 2 分，

多 1 張乙級證照加 1 分，多 1 張丙級證照加 0.5 分，

但最多不得超過 10 分。 

* 具 1 張乙級證照（含病媒防治業專業技術人員、室

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環境用藥製造業專

業技術人員、環境用藥販賣業專業技術人員）者 5

分或，多 1 張乙級證照加 1 分，多 1 張丙級證照加

0.5 分，但最多不得超過 10 分。 

* 具 1 張丙級證照者 3 分，多 1 張丙級證照加 0.5 分。 

* 無證照者 0 分。 

合計   

評分單位：_______________ 

評分人：_________________              單位主管：_________________

附件三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暑期實習學生指導計畫表 

單位：_______________   填表人：_______________ 

週次 具體實習指導計畫 
輔導員 

（科、隊、組長） 

1 環保專業訓練 3~5 天(訓練所) ○○○組長 

2   

3   

4   

5   

6   

7   

8   

說明：1.實習第 1 週為先期環保專業訓練，由訓練所主辦。 

2.各階段實習請受理單位依業務特性及 7-8 月重要工作排定實習學生實習內容大綱並據

以執行。 

3.實習週數：初階實習 4 週、中階實習 6 週、進階實習 8 週。 

4.各單位受理實習學生超過 2 個（含）以上者，若實習內容不同請分別填寫本表，並標

示（A）（B）…予以區別。 

附件四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暑期實習學生請假單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單位（學校）名稱  

實習單位  

請假日期 

自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至   年   月   日 上（下）午     時 

請假時數  

請假事由  

實習單位簽章  

 

附件五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暑期實習學生成績表 

實習單位  實習學生編號  

姓    名  學 校 名 稱  

項目 得分 說明(評分標準) 備註 
 

 

 

 

 

 

 

 

 

 

20 分 

出勤情形 

(6 分) 
 

1. 遲到或早退 10 分鐘以內者，每次扣 0.1 分；曠課
或不假外出，每小時扣 0.5 分。(未經准假超過 10

分鐘者，以曠課論) 

2. 事假每小時扣 0.2 分，病假每小時扣 0.1 分。 

※ 曠課超過 2 日(含)者，中止其實習。 

 

公共服務 

(2 分) 
 

1. 擔任幹部，2 分。 

2. 主動服務，1 分。 
 

測驗成績 

(12 分) 
 依測驗成績評分  

小計  輔導員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                

 

 

 

 

 

 

 

 

 

 

 

 

 

 

 

 

 

 

 

 

80 分 

出勤情形 

(15 分) 
 

1. 遲到或早退 10 分鐘以內者，每次扣 0.1 分；曠勤
或不假外出者，每小時扣 0.5 分。(未經准假超過
10 分鐘者，以曠勤論) 

2. 事假累計超過 2 天後，每小時扣 0.2 分；病假累計
超過 3 天後，每小時扣 0.1 分。 

※ 請假時數超過總實習時數 1/4 或曠勤超過 2 日(含)

者，中止其實習。 

 

學習態度 

(15 分) 
 

1. 積極認真，13 分~15 分。 

2. 良好，9 分~12 分。 

3. 尚可，5 分~8 分。 

4. 不佳，0 分~4 分。 

※ 評分＞13 或≦4 分者，請於備註欄具體說明。 

 

工作表現 

(15 分) 
 

1. 積極迅速精準完成工作，13 分~15 分。 

2. 自動自發辦事有條不紊，10 分~12 分。 

3. 認真勤慎，6 分~9 分。 

4. 工作態度被動，3 分~5 分。 

5. 工作績效不佳，0 分~2 分。 

※ 評分＞13 或≦2 分者，請於備註欄具體說明。 

 

實習報告 

(35 分) 
 

1. 內容豐富且具創見，30 分~35 分。 

2. 內容完整且與實習計畫契合，25 分~29 分。 

3. 內容尚可，20 分~24 分。 

4. 內容與實習計畫關聯性低，15 分~19 分。 

5. 內容與實習計畫無關聯，0 分~14 分。 

※ 評分＞30 或≦14 分者，請於備註欄具體說明。 

※ 實習報告需於實習最後一週的週三前繳交，每逾期
1 日者扣 1 分，逾期超過 7 日者以零分計。 

 

小計  輔導員核章：               單位主管核章： 

 合計   

※總成績(評分合計)四捨五入進位至個位數，實習單位之實習成績分數加總分數若高於 70分

或低於 50分，請於備註欄具體說明理由。

附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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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暑期實習學生實習報告（初階/中階/進階）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學號：__________________ 

單位：__________________ 

一、 實習內容 

二、 實習收穫與心得（最少 600 字，撰寫空間不足者請自行加紙） 

三、 建議事項 

說明：本實習報告共分 3 大項目（1 式 2 份），實習學生可依各自實習狀況撰寫，並於實習最

後一週的週三前繳交實習報告予實習單位輔導員，實習報告每逾期 1 日者扣實習報告

成績 1 分，逾期超過 7 日者以零分計。 

 

附件七 

 


